
北京市体育局关于依申请缩短行政处罚
公示期限的标准和流程（征求意见稿）
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的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7月21日，北京市体育局发布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目录》（京体法宣字〔2020〕8号），要求对行政处罚事项规定的公示期限进行公示，并确定依申请缩短公示期的期限。然而，在工作中，依申请缩短公示期如何具体操作尚未明确，因此，制定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的流程和标准则尤为迫切。根据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目录》（京体法宣字〔2020〕8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体育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依申请缩短行政处罚公示期限的标准和流程。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文件主要分为三部分：一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应严格按照《北京市体育局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目录》规定的公示期限进行公示；二是依申请缩短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的标准，即申请缩短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应满足的条件；三是依申请缩短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的流程，其中对申请人应提供的材料、行政机关的办理期限以及办理结果做出规定。
文件明确了依申请缩短公示期的操作流程和标准，对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都做出了具体要求，进一步规范了行政行为，同时也对信用主体积极改善自身信用状况，提高诚信意识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。
